
    张家川县医疗保障局
  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县级
财政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除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参保人员以外的其他所有城乡居民，放开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户籍限制，非当地户籍居民可持居住证参保。筹资标准实行全省统一的分类资助政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市级统筹，实行统一的筹资标准、统一的报销比例、统一的管理模式。
    （二）项目资金基本情况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筹资实行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相结合为主、鼓励其他资助为辅的多渠道筹资方式，由各级政府组织筹资。参保缴费按照属地化管理的原则，实行年缴费制。特殊人群个人缴费可先行全额缴纳，再由医保、残联、卫健等部门根据缴费凭证及相关信息资料，按规定予以资助。县财政局将政府补助纳入同级财政年度预算安排，并确保及时、足额拨付到位。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就医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规定给予支付，参保人员享受同等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包括住院报销和门诊报销。  
    （三）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工作理念，以“广覆盖、保基本、救助重点、多层次、可持续”为指导方针，不断强化政府责任，完善医疗救助制度，着力解决我县城乡困难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迫切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努力实现城乡居民“病有所医”的目标。阶段性目标根据季度运行情况，监督管理运行的规范，基金运行的有效安全，能够为困难群众提供方便、快捷服务的经办制度。
2、项目绩效年度目标
     一是健全制度，满足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二是简化程序，充分发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便民服务作用。三是加强配合，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及大病保险制度的衔接。
（四）项目实施计划
[bookmark: _GoBack]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市级统筹，实行统一覆盖范围、统一筹资标准、统一保障待遇、统一医保目录、统一定点管理、统一基金管理模式。按市局医保局制定财务制度安排项目实施计划。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及自筹资金的安排落实、总投入情况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3173万人，总收入29616.87万元。中央财政补助488元，征缴15483.02万元，省级财政补助110.8元，征缴3515.41万元，县级财政补助11.2元，征缴355.35万元（补29.35万元），税务征收个人缴费10263.09万元。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项目使用，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项目资金使用绩效。2022年共支出8834.59万元，基本医疗待遇支出8693.85万元，其中：住院支出6113.27万元，门诊报销2580.58万元。严格按照规定财务流程支付，达到资金使用的及时性和安全性。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2年，按照市医保局使用医保基金的要求，严格执行基金收付流程。根据业务经办审核后提供的汇总数据，及时向市医保局财务科写报告申请资金，按时节点进行支付；根据市局拨付用途不同的资金，做到专款专用。
3、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根据《甘肃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财务管理办法》甘财社〔2017〕59号文件精神，从财务制度、业务运行、工作履职三方面落实监督资金使用情况，单位组织抽查式自查自纠，查改问题。从全年运行情况，不存在违规操作。
（二）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张家川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由县医保局负责。各乡镇均有专职工作人员负责城乡居民“一站式”工作，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基本建立。根据省市政策先后制订了《张家川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执行统一政策。
4、 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一）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张家川县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资金投入合理、政策执行有力、资金落实到位、资金使用规范透明、对项目的监督及时准确。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项目实施以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县城乡居民“看不起病、看病难”问题，提高了城乡困难群众的生活质量。经绩效评价工作组一致认为，2022年度我县医疗救助专项资金使用合理、效果显著，绩效评价得分为95分。
   （二）绩效目标情况分析
张家川县十分重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重点抓好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专项资金的筹集，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所需资金纳入财政主渠道，及时有效地保证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正常、平稳开展。通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缓解了我县广大群众的医疗问题，提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31.73万人，县财政局预算下达指标326万元。根据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要求，统筹协调、分类报销，及时安全的支付资金，有效提升报销救助率。
2、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资金减轻了参保人员的经济负担，健全了国家医保制度，推进了国家医保事业的发展。
3、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宣传和受益，使广大群众非常满意。
五、存在的问题
（一）群众反映个人缴费较高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筹资实行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相结合为主、鼓励其他资助为辅的多渠道筹资方式，由各级政府组织筹资。但是近三年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基层群众个人缴费有一定的困难，通过医疗资助帮助缴费，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二）政策宣传不够深入
    尽管政府和医保部门每年通过媒体和基层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宣传工作，群众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从总体来看，宣传工作仍留有死角，群众对政策的知晓程度没有达到100%，政策宣传面还不是很广，政策宣传力度还不够深入，政策宣传形式缺乏多样性。
    六、有关建议
     一是科学测算资金，制定合理有效的资金收支方案，提高资金使用率，切实提高救助水平，使我县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真正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减轻群众的经济负担，提升群众的幸福生活质量。
二是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多种形式的宣传手段，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家喻户晓，使广大群众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
7、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